【114.09月起適用】


僑光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境內版)
	實 習 企 業 基 本 資 料

	企業名稱
	
	企業LOGO

	企業官方網站
	
	

	統一編號
	
	實收資本額
	

	永續報告書
	□有，網址：「永續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網址
□無

	公司代號
	□上市 □上櫃 □興櫃 □公開發行  代號：__________

	企業地址
	
	企業員工人數
	

	聯 絡 人
	
	職    稱
	

	E-mail
	
	電    話
	

	產 學 合 作 校 外 實 習 合 約 摘 要

	實習給付
	□僱傭關係（應依勞動基準法與最低工資法辦理）
□月薪每月          元 □時薪每小時         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
□津貼每月         元  □ 獎金每月         元  □其他           （不得填無）

	實習時間
	每日實習時數         小時
;每月休假天數         天

	實習保險
	□僱傭關係
□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關係）
□勞保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宿舍
	□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膳食
	□無　□免費提供　□伙食津貼補助，每月      元

	其它福利
	□無　□績效獎金　□年終/三節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個 別 實 習 計 畫 摘 要

	1、 實習課程目標與預期效益
2、 職場導師制度
□實習生有專屬 Mentor        □由部門主管擔任 Mentor
□由公司人資主管擔任 Mentor  □其它輔導制度__________
3、 實習制度特色
1. 是否進行部門輪調：□是，方式為：            □否
2. 留用制度：□有   □無  
4、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1. 學年校外實習課程需至少九個月。
2. 校外實習課程，最早可從當年度7月1日開始，並於次一年度5月31日至6月30日間為結束日期，實際實習期間以實習合約書上所載內容為準。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實習職務名稱
	各項實習職務所規劃各階段實習內容、實習地點與實習名額

	
	階段
	預定完成所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額

	
	一
	
	
	
	
	


	
	二
	
	
	
	
	

	
	三
	
	
	
	
	

	
	四
	
	
	
	
	

	
	階段
	預定完成所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額

	
	一
	
	
	
	
	

	
	二
	
	
	
	
	

	
	三
	
	
	
	
	

	
	四
	
	
	
	
	


註:請依不同實習職務填寫不同個別實習計畫摘要，欄位可自行增加填寫。
	評估人經查合作機構符合下列條件

	□ 是
	□ 否
	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 是
	□ 否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 是
	□ 否
	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或雖發生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 是
	□ 否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實習工作評估（依權重比例給予分數）

	評估項目
	權重
	評估人自評

	實習工作內容與校內課程之銜接性
	25%
	

	機構企業形象及產業聲望
	15%
	

	工作環境與工作安全性
	15%
	

	薪資福利
	15%
	

	工作時間與休假規定
	15%
	

	實習培訓計畫
	15%
	

	評估加權總分
	

	實 習 合 約
	實習計畫合約依本校合約範本  □是  □否
實習合約未依本校實習合約範本之內容或本校對實習合約條文有疑慮，須先送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由具法律專業之教師審查。

	
	審查人核章

	
	

	實地評估照片（需有1張評估教師入鏡相片）

	實地訪視相片1
	實地訪視相片2

	實習機構媒合途徑：(請擇一勾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開發教師；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各項專案計畫；計畫主持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學生或家長推薦並由各系評估；評估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5條第2款「對實習機構之選擇需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評估須達80分以上，方能列入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2. 請評估教師親自查訪實習場所環境，並提供實地評估照片二張（含評估教師在內之照片至少一張），以有效篩選與評估實習機構。
3. 透過學生或家長所推薦之企業、機構，需請該系主任指派教師擔任評估人。

	評估教師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